FEEY R ERAER T

F % 5825L

114 B i %

24

iy

I

T E,

f;{ i A

1H

N



2 T_NIE A B g

ZiZ <

TOREA FTRRIRR G R P
2RI FEE

ZiZ <

TOFEA Y -LRFRKFG AN

=

IR AR R EFHFEEE GG A

B A TR ARIEER P EARIISEZY 27P 16FFAE 4 2
25 e

AR ARRAE 2T PR ARNGFERLIZERT 52 o
Eul d
- CRFBAARNFHEFHREF AR FE I P AERSER
A2 AR AWATE W12009 ~F o N R TR e
PR EHAT W 2REgld c  FRAEY AR
WL RF > eBF 28 Fh5 Beh* RREREY
Wi B R > % e B s BT 2 R a8
E 7 FABRLR R RELARR  BR ARG
2GR A EEFUASFE TRV FF e 2
d o KB TF FEE 0 AU X FRE AR 2P
a)'@i\‘.p'i;s_[ﬁ L N N 2= R o o/ﬂ%:ﬁf;ﬁ



[

Ji

PRI b (ALY F D) 36 %420 ¥ 158 ~ ¥ 151
EFL~TIE ~ 54508 F 198 & W] 25
gg»?i-/\ ?Pf%ﬁg./\ (Tﬁ;‘F‘ A B %
T~ 7 iu,ﬁ FELEFSRARLEFREIMET (TR)
915,436~ ( ik 8 4 MAR2 GFHEFE- B ) > @ 23 g 3t
B108# 27 B ik ik & %151@“‘1?#&?’—,’*—?&* F LT
EE (L) PERFRGT RO FERD &
B~ JIx6% > p &3P IOBA:E 1N 54
HCOVID-19% P F » BAE £ 4
7\;};‘“’/‘ AR F)e g A ﬁ"'%ﬁﬁ"‘* L
S
tiﬂzﬁffrfgc»&lzl,z—)@;;_,_#%a}—'k“r& ’%"'f
PR AR EFE A Br o LB TRE]7 VR T
DREEL TS o BILE Y T8 (Tyg » &
135,000~ » ¥ AR AR R A BA2, 88Oﬂ»’4rPTg AN A
BRAPFZEHTCRAZHEHL R L qa 33
j\,;, P IR LAEREEF
ShHo BAAAAKZIBEF  FHRA DAV FRAA
2RMARJF S MARGFE - MBE A R E KR Y
SEEAFEGHEFEL TG »‘Eﬁﬁﬁﬂz%ﬂ%/‘%gbﬂg ~ 3
BAGE ~mERFRFIRRD ¥ RRER AR A
(FPf) ~% ¢33 HmEa110E ~111ERFETERE
RerEERTE s o BEA3 (FRLEIPe) B4
;{\SL‘;%?”’T FHEAEE (o) PEAFLIT N

=\
\_\'H\

9\

"fm

N
»

y, M
R

[ i 5:1»7;&(‘_,.,?) r@;{f“lf«r’i}i \«’5 m'\?d_ii‘
_%,%\ii 3] mdET B %*f‘gﬁ;%iiﬁiﬁiﬁ‘*%
P B RIS T A T E TR A
ﬂﬁ’iv]{)\;frufgo;,;;/z}@k_/_#?jﬁ AN P
5 A

— —pp

~
Eq

0

*ﬁ

Sh-

» kA B
*

4~
I

|
Th
Yot SmR

)

e

¥#



b

AR I 43 Y

g
S

\PL—,
T

TS CREREY T ER

o £ el v F 19T

F T hed v 52 o

N 2N

<
=

K

27

115

e I P N W A8

]

t

27

AFg e 15837 27Tp o4 o

v

21

115

$mR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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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82號 
聲  請  人
即  債務人  張恬嘉  


代  理  人  林文凱律師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周添財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伍維洪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鳳龍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劉源森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唐正峰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賀臨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賀宜晨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周以明  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創鉅有限合夥


法定代理人 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陳鳳龍  
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債務人聲請更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聲請人即債務人張恬嘉自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。
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，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1200萬元者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，得向法院聲請更生。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。協商或調解成立者，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。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致履行有困難者，不在此限。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，應載明其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並即時發生效力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3條、第42條第1項、第151條第1、7項、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聲請人即債務人（下稱債務人）聲請意旨略以：伊之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915,436元（依債權人陳報之債權額計算），而伊前曾於民國108年2月間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與最大債權銀行花旗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立，分108期、利率6%，自同年3月10日起每月繳納約4,217元，嗣因遭逢COVID-19疫情期間，餐飲業業績大受影響，導致聲請人收入減少，復因胞弟發生車禍，母親長年中風、疾病不斷，只能由聲請人一人負擔家計，聲請人尚有非金融機構債務，是伊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餘額已不足以履行協議金額而毀諾，是伊係因不可歸責事由，以致無法再履行協商條件。伊現每月平均工作收入約34,000元至35,000元，另領有租屋補助2,880元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實不足以清償債務，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債務人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、債權人清冊、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（明細）、臺中市地方稅務局110年、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、戶籍謄本、存摺（存款交易明細）影本、薪資條等為證，並有債權人星展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【承受花旗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臺之消費金融業務】陳報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消債核字第1852號民事裁定等資料在卷可稽，顯見其每月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已不足清償前揭積欠之債務。是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,200萬元，雖於108年2月曾與最大債權銀行成立前置協商，惟因COVID-19疫情導致收入減少，且有非金融機構債務，故於清償52期後，無法繼續清償，屬無可歸責致履行顯有困難，堪認真實。此外，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，復查無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、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，則債務人聲請更生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。
四、法院開始更生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，消債條例第16條第1項定有明定，爰併裁定如主文第2項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本件不得抗告
本裁定已於115年3月27日公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青霜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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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陳鳳龍  

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債務人聲請更生，本院裁

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聲請人即債務人張恬嘉自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16時起開始更生

程序。

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，且無擔保或無優

    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1200萬元者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清

    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，得向法院聲請更生。債務人對於金融

    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

    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所地之法院或鄉、

    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。協商或調解成

    立者，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。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

    由，致履行有困難者，不在此限。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

    定，應載明其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並即時發生效力。消費者債

    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3條、第42條第1項、第151

    條第1、7項、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聲請人即債務人（下稱債務人）聲請意旨略以：伊之財產及

    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

    915,436元（依債權人陳報之債權額計算），而伊前曾於民

    國108年2月間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與最大債權銀行

    花旗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立，分108

    期、利率6%，自同年3月10日起每月繳納約4,217元，嗣因遭

    逢COVID-19疫情期間，餐飲業業績大受影響，導致聲請人收

    入減少，復因胞弟發生車禍，母親長年中風、疾病不斷，只

    能由聲請人一人負擔家計，聲請人尚有非金融機構債務，是

    伊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餘

    額已不足以履行協議金額而毀諾，是伊係因不可歸責事由，

    以致無法再履行協商條件。伊現每月平均工作收入約34,000

    元至35,000元，另領有租屋補助2,880元，扣除自己及依法

   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實不足以清償債務，爰請

    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債務人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

   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

    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、債

    權人清冊、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

    （明細）、臺中市地方稅務局110年、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

    類所得資料清單、戶籍謄本、存摺（存款交易明細）影本、

    薪資條等為證，並有債權人星展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

    公司【承受花旗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臺之消費

    金融業務】陳報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

    8年度司消債核字第1852號民事裁定等資料在卷可稽，顯見

    其每月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

    ，已不足清償前揭積欠之債務。是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無擔保

    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,200萬元，雖於108年2月曾與

    最大債權銀行成立前置協商，惟因COVID-19疫情導致收入減

    少，且有非金融機構債務，故於清償52期後，無法繼續清償

    ，屬無可歸責致履行顯有困難，堪認真實。此外，債務人尚

    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，復查無債務人有

    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、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

    請之事由存在，則債務人聲請更生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，

    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。

四、法院開始更生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，消債

    條例第16條第1項定有明定，爰併裁定如主文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本件不得抗告

本裁定已於115年3月27日公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青霜 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82號 

聲  請  人

即  債務人  張恬嘉  



代  理  人  林文凱律師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周添財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伍維洪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鳳龍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劉源森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亞太普惠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唐正峰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賀臨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賀宜晨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廿一世紀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周以明  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創鉅有限合夥



法定代理人 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陳鳳龍  

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債務人聲請更生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聲請人即債務人張恬嘉自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16時起開始更生程序。

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，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1200萬元者，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，得向法院聲請更生。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。協商或調解成立者，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。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致履行有困難者，不在此限。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，應載明其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並即時發生效力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3條、第42條第1項、第151條第1、7項、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聲請人即債務人（下稱債務人）聲請意旨略以：伊之財產及收入不足以清償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合計新臺幣（下同）915,436元（依債權人陳報之債權額計算），而伊前曾於民國108年2月間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規定與最大債權銀行花旗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置協商成立，分108期、利率6%，自同年3月10日起每月繳納約4,217元，嗣因遭逢COVID-19疫情期間，餐飲業業績大受影響，導致聲請人收入減少，復因胞弟發生車禍，母親長年中風、疾病不斷，只能由聲請人一人負擔家計，聲請人尚有非金融機構債務，是伊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餘額已不足以履行協議金額而毀諾，是伊係因不可歸責事由，以致無法再履行協商條件。伊現每月平均工作收入約34,000元至35,000元，另領有租屋補助2,880元，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實不足以清償債務，爰請求准予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債務人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、債權人清冊、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、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（明細）、臺中市地方稅務局110年、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、戶籍謄本、存摺（存款交易明細）影本、薪資條等為證，並有債權人星展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【承受花旗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臺之消費金融業務】陳報前置協商機制協議書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司消債核字第1852號民事裁定等資料在卷可稽，顯見其每月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，已不足清償前揭積欠之債務。是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,200萬元，雖於108年2月曾與最大債權銀行成立前置協商，惟因COVID-19疫情導致收入減少，且有非金融機構債務，故於清償52期後，無法繼續清償，屬無可歸責致履行顯有困難，堪認真實。此外，債務人尚無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，復查無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、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，則債務人聲請更生，即屬有據，應予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。

四、法院開始更生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，消債條例第16條第1項定有明定，爰併裁定如主文第2項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江文玉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

本件不得抗告

本裁定已於115年3月27日公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青霜 



